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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征收补偿法理基础探讨 
 

黄江勇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摘  要：公益征收补偿的法理基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讨论和论证过程，无论国外还是国内，诸多学

者都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理论蓝图，来解释公益征收补偿的合理性。公共负担平等说、特别牺牲说、不

当得利说等，都从不同视角对征收补偿进行了阐释，也取得了不同范围内的认同。但是以上学说似乎

都未能摆脱法学理论范畴的局限，引入经济学上的公共选择理论，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公益

征收补偿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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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对私人财产性权利进行剥夺或限制并予以补偿的合

法行为。我国长期以来强调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对征收补偿制度不够重视，这既与轻视个人利

益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也和我国法学界本身对于征收补偿理论认识不清有一定关系。从征收补

偿与赔偿不同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公益征收补偿的前提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国家合法

的公益征收行为而蒙受损失。公益征收的这一本质特点，决定了人们对于公益征收补偿的根据倾

注了极大的关注。对合法财产的保护促使我们去研究征收补偿基础理论。征收补偿制度理论是各

国征收法律制度建立的前提，分类探讨该理论，对于我国征收补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 

一、公益征收补偿法理基础核心观点 

（一）古典专制时代的思想烙印 

恩惠说强调国家统治权及国家利益的优越性，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主张国家

利益至上，对个人利益的损失国家是免责的。国家若给予个人一定的补偿，则是国家的一种恩惠

行为。在该说的语境下，国家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主张个人没有与国家对抗的理由，甚至

完全否认国家对私人有提供行政补偿的必要。纵然国家侵害个人权利给予了补偿，那也完全是出

于国家的恩惠[1]。 

（二）权利复兴时代的思想闪烁 

1．既得权说 

认为既然公民之权利系合法取得，当然应予以充分保障。因为保障一般公民的生存权、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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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基础性职责，即使因公共利益遭受损失，同样应予以补偿。“公民既得之权

利，本应予以法律上的绝对保护，但由于公共利益的必要，使之蒙受损失，应该予以补偿，以保

障公民的财产权。”[2]即得权说主张的生存权、财产权保障等内容，是现代宪法确立的根本原则，

但该说对既得权以外的权利若遭受损失的情形，未能说明补偿的理论依据。 

2．社会协作说 

也称社会连带理论，最早由法国宪法学家提出，后来有学者采用社会协作论观点说明行政补

偿的理论基础。此观点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社会协作关系，这种社会协作关系是国家和法

律的基础。社会成员应当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牺牲部分权利与自由，而社会应以整体力量保障社

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对合法权益所遭受的损失或损害给予救济[3]476。 

3．人权保障说 

认为保障人权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目标和基本任务之一，在宪政国家，财产权是基本人权的重

要组成部分，国家以保障财产权保证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当公民受到其他公民或组织的侵害时，

国家有责任使其得到救济。而公民受到国家本身侵害时，国家当然有责任对公民受到的损失或损

害给予补偿或赔偿[3]477。 

（三）公法理论的思想光芒 

1．公共负担平等说 

该学说是法国主流学说，认为在民主、法治社会里人人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同时人人应平

等分担社会负担。政府的活动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实施，成本应由社会全体成员平均分担。合法的

公务行为给公民、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实际上是受害人在一般纳税负担以外的额外负担，这

不应由受害人个人承担，而应当平等地分配于社会全体成员，分配方式是国家以全体纳税人缴纳

的金钱来补偿受害人所蒙受的损失，进而在全体公民和受害者之间重新恢复平衡机制[4]。公共平

等负担平等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行政补偿产生的机理。 

2．特别牺牲说 

该学说认为，为了公共利益所采取的行为很可能牺牲个人利益，因为国家行为对个人造成的

损害是具有公益性质的，所以不应由个人负担，而应由国家从公众的税收中支付一定的补偿费用。

任何财产权的行使都要受到一定内在的、社会的限制，只有当对财产的征用或限制超出了这些内

在限制，即做出特别牺牲时，才产生补偿问题[5]。 

比如，城市拆迁行为是政府为了整个城市的长远规划而实施的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

按照相关的规定，被拆迁人理应获得合理的补偿。 

（四）私法理论的思想魅力 

不当得利说认为，享受公共利益的应该是社会全体，公共事业造成的损失应由全社会负担，

但由于由全体社会成员来提供土地是不可能的，只能强制公共事业预定用地的所有者做出特别牺

牲，这就使社会全体因特定人的牺牲而获得不当得利。根据公平原则，这一不当得利必须退还给

特定人。这就是损失补偿的本质[6]。 

显然，不当得利说借鉴了民法的概念。引入私法的制度理念为公益征收补偿提供理论基础，

不失为一个有创意的视角，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在民法慈母般的眼中，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

家”的思想魅力。但是，且不说公法与私法的门户之见，这一学说也易引起行政法概念与私法概

念的混淆，难以成为主流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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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学说的思想倾听 

1．社会职务说 

认为权利并非天赋，为使个人能尽社会责任，国家才承认个人的权利。故权利为实现社会职务

的必要手段，人民财产被征用征收之后，恐妨碍其社会职务，所以国家要酌情补偿[7]。 

2．社会保险说 

这一学说把国家视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保险人，社会成员依法向国家纳税，也就等于向保险公

司投保，由于国库财政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因而国家补偿社会成员的损失，就等于用收取的保险

金来填补个人的额外损害，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保险。按照社会保险理论，社会成员不管因为什么

原因而使其合法权益受损，只要是依法纳税，均可以向国家寻求补偿[3]477。 

（六）几种学说的评价 

在以上学说中，除了恩惠说实在难以为现代法治社会所接受外，其他诸多观点都从不同角度

对于公益征收补偿做出了有益的理论探索，有些角度甚至有暗合之处，如公共负担平等说、特别

牺牲说理论，均为当代各法治国家（地区）所接受。各种学说存在一个共同特征，都从公平、正

义的自然法角度，论证公益征收补偿的必要性，可见它们本质上是相通的。就公共负担平等说和

特别牺牲说而言，可以说前者是结果，后者是原因，正因为个别人因社会公共利益做出了特别牺

牲，所以受益公众应当公平负担这种损失，通过国库支付形式，给特别受损人以补偿。各种学说

的区别仅限于立论角度上的差异而已。 

二、我国学界关于征收补偿理论的改造与更新 

对于公益征收补偿的法理依据，我国众多学者也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其中以下列三种观点

比较有代表性。 

第一类观点，是在谁获益谁补偿原则指导下的公共负担平等说。认为公共负担平等说具有实

用性，为补偿对象的特定化、异常性和补偿可以不足额提供了依据。但是只注重损失的分摊，而

没有顾及利益的所得，所以应与谁受益谁负担结合起来，才能作为我国行政补偿的依据[8]。由于

受益公众的范围仍然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该学说仍无法很好解释公益征收补

偿原理。如某省会所在地 A 区城市改造中的房屋拆迁，究竟谁是受益者？仅仅是 A 区的公民还是

包括该地级市的所有城区？并且作为省会所在地，是否省级财政也应该负担部分补偿？在谁受益

无法确定的前提下，谁补偿问题的解决又从何谈起？ 

第二类观点，是以公共负担平等说为基础、以不当得利说为补充的学说。该学说总体上赞成

公共负担平等，但认为完全可以用不当得利来说明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以公共负担平等说为基

础，以不当得利说为补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可取性，但上文已对不当得利说本身做过检讨，故此

观点并不为笔者全力推荐。 

第三类观点，是将人权保障说与公共负担平等说结合起来。认为没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规

定，就不可能产生行政补偿制度，国家公权力存在的理论和目的是维护各种自由与权利，而人权

保障原则的适用范围又太广，必须结合公共负担平等原则才能充分阐述行政补偿的法理基础[9]。

该观点的诞生具有相当积极意义，但认为没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规定，就不可能有行政补偿，

似有欠妥之处，因为即便是私有财产，当面对更大的公共利益时也是可以有条件加以限制甚至征

收的。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有条件的损害了私有财产的保有，才使公益征收补偿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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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探讨公益征收补偿法理基础的立足点是一元抑或多元的问题。应该说，想要真

正解释公益征收补偿的理论基础，很难仅仅用一个理论来诠释。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益征收补偿理

论都不可能是单一封闭的，而应当是多元而集合的。从上述诸多学者的公益征收补偿理论可以看

出这一倾向。因此，公益征收补偿理论基础应以某种或几种理论为主干，并辅之以其他要素为参

照，才能更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 

三、新的特别牺牲说与公共选择理论的结合 

前述的几种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对公益征收补偿予以了理论阐释，国内的改良观点在不同范

围内为人们所接受，但笔者并不想就此停止对公益征收补偿法理基础的探讨与论证。笔者强调公

益征收补偿所关注的损失，是国家行政权力在合法运行过程中，给特定的、无义务的相对人造成

的特别损失，也就是说，只有达到特别损失的程度才可能引起公益征收补偿，否则，沦为一种社

会普遍给付的补偿，在任何国家都是做不到的。随着社会国家思想的兴起，在“合法性判断越来

越难以发挥核心的关键作用的情况下。公益征收补偿的重点，已经基本转向于公民所受的损失是

否公平，或者说是否属于特别牺牲或者特别损失”[10]。因此，对传统的特别牺牲理论进一步认真

研究，挖掘更深层次含义，并结合相关理论改进，才可能对公益征收补偿的基础理论有所突破。 

所谓的特别牺牲理论，其本意乃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行使特定公权力，并非针对一般人产生

同样影响或限制，而是针对某些特定人，逾期社会责任所应忍受之范围而课以不平等之负担，使

其需忍受特别的损失，基于公平原则，其损失应由共同经费来负担，亦即以租税等形式分配给全

体国民分担之[11]。特别牺牲就是指受害人对所受损失并不负有特定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没有法律

规定其有承担相应损失的义务，对受害人来讲，承担的这种损失是一种对公益的特别牺牲。所以，

以公平起见，国家当然应该给予受损失人以特别补偿，这里的特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法律的一般规定来看，除服兵役和纳税外，不存在一般公民应尽之义务。其次，从

具体的法律关系看，特定的相对方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也无需承担法律上的特别义务。

如果特定的相对人因行为构成违法，就应由相应的国家机关依法实施处罚，由此造成的损失，则

无补偿必要。从一般应予忍受的社会现象看，亦不存在一般普遍性的负担。如果因为国家安全、

军事利益需要，且应由全体国民平等负担的损失，而不是要求特定人或特定人群予以负担，不在

应予补偿之列。如因战争而造成停产、停业、停学等经济损失等。所以，作为公权力导致的损失

后果，在程度上是否达到了特别牺牲，往往成为国家要不要给予补偿的关键因素。在特别牺牲说

的发源地德国，德国联邦高等法院在实体上提出了更多的具体标准，如侵害的严重程度、强度、

可预期性等。根据这些理论，特别牺牲的关键在于是否涉及财产值得保护的部分，侵害之后财产

的实体是否存在及是否可供使用，损害程度是否可以预料。再次，特别牺牲理论强调的对特定人

群的补偿来源限定为国家的赋税，然后又以国家的赋税或财政难以负担为由，减少对受损失人的

补偿甚至不予补偿。应该说，税赋存在的核心意义乃是在于国家为了维持其政府及其公权力机构

的正常运转的必要甚至是唯一的“燃料”，如果仅仅要国家机关来负担全部的公益征收补偿经费，

会存在相当大的阻挠，在操作上会困难重重。所以，要对公民特别牺牲的代价，予以充分乃至完

全的补偿，从理论上就应该跨越传统的国家赋税范围，应引入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对特别牺牲补

偿来源予以拓宽。例如，在城市房屋拆迁中除了政府作为受益人外，房开商也可以作为重要的补

偿来源。第四，被征收人因为公权力的介入并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牺牲，即便得到补偿，也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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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的财产得到特别的受益，至多只是在理论上回复到被征收前的初始形态罢了。最后，也是

本文想要着重强调的一点，由于国家补偿往往从国家利益优先立场出发，一般只补偿被征收人的

有限直接损失，但是，任何一个被征收人在被征收状态期间，即便在公正程序下保证得到完全的

补偿，还有相关一系列的间接损失（如对环境的适应、邻里亲情等）往往被行政机关所忽视。诚

然，我们并不是想在此论证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都要由国家来承担，只是想在此说明，

即便是对被征收公民全部的特别牺牲做出补偿，也很难恢复到一个完满的初始状态。被征收者即

便得到了充分的物质补偿，也还要花费更大的精神代价去适应变迁的周围世界。 

特别牺牲说强调从被补偿者的立场出发，认为由于特别的牺牲，故可要求特别补偿，但特别

牺牲说也有缺陷，侧重于站在被征收人的立场去思考问题，价值判断上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与任意

性。如何克服这种主观性呢？一般认为，公益征收实际上是通过剥夺或限制财产权，以追求社会

公共利益为前提的一项公共选择，并且不得因此导致特定少数人承担成本，公益的增加不得建立

在少数人福利减少的基础上。否则，就违背了帕累托效率标准。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如果不予补偿，那么政府可能会做出非理性决策，从而导致政府过度征

收，进而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浪费，加剧社会冲突[12]。为了抑止政府非理性决策，迫使政府将

征收的成本内部化，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对政府征收权力予以约束。

对征收进行公正且完全补偿，这制约着政府的征收权力。公共选择理论正是从理性经济人假定出

发，论证征收补偿的合理性，从而避免了价值主观性所引发的无谓争论，这正是它的可取之处。 

四、结  语 

目前，中国正处在政治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经济社会的发

展，许多社会问题也日益显露，公益征收便是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公益征收乃是国家运用

公权力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而其中的征收补偿问题涉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协调与平

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公益征收相关理论。特别牺牲说因为兼顾了财产的社会义

务性财产权受平等保护以及公共负担平等原则等现代宪政理论从而成为通说，但是对于特别牺牲

说的内涵国内尚未有专门的学者做进一步的整理与挖掘，笔者在此也只是做了一个粗浅的尝试。

同时，由于规范性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公正问题，从“谁受益，谁补偿”的目的出发，经济学上的

公共选择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且有助于避免规范性研究的主观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

顾。这无疑是我们在研究公益征收补偿理论基础时值得借鉴的。最后，能否以完善中国的公益征

收补偿制度为切入点，解决公益征收过程中的诸多矛盾，直接关系到公民宪法权利的落实与社会

的和谐发展。以上对公益征收补偿法理基础的比较研究，期望能给中国公益征收补偿制度的完善

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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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risprudential basis of compensation on levy for public interest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process of 

discussion and proof. Many scholars of both overseas and domestic have tried to establish a blueprint for their 

own theories to prove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levy for public interest. Theories, 

including equality of public burdens theory, special expense theory and unjust enrichment theory, have 

interpreted the issue of compensation on levy for public interes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been 

recognized within certain fields. But all the mentioned theories seemed to have failed to shake off the yoke of 

jurisprudential theory. By introducing the public choice theory of economics, the jurisprudential basis of 

compensation on levy for public interest could be studied from a totally new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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